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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
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106年 11月 21日 

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主任檢察官蔡正傑 

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02-24651171-1500 

 

基檢首先成立查緝食品藥物犯罪聯繫平台 

本署陳檢察長宏達於民國 106年 11月 21日下午召開「食品

藥物犯罪查緝小組暨食品藥物平台聯繫會議」，並邀請財政部關

務署基隆關、調查機關、衛生機關、警察機關，指示加強橫向聯

繫溝通、協調、整合各機關專業及資源之重要性。陳檢察長於會

中並強調維護市民飲食用藥安全，建構優質民生健康消費環境、

提升對食品藥物犯罪案件處理效能及發揮團體辦案以達查緝功

效重要性，以展現政府從嚴追訴之決心。 

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王檢察長添盛前於 106 年 10 月召集全

國檢察首長開會，會中通過「檢察機關查緝食品藥物犯罪案件執

行方案」，本署即依指示聯繫相關機關成立「食品藥物查緝小

組」，並擬定「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食品藥物犯罪查緝小組

實施計畫」草案，建構緊急通報系統、建立聯繫平台等措施，並

於本日由陳檢察長親自召集小組成員就上開實施計畫之分工聯

繫進行討論。又因本轄有基隆港為貨物進出口門戶，且農曆年關

將近，陳檢察長會中特別指示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先期準備，為

民眾健康把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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